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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抢鲜看

德德城城区区多多家家诊诊所所强强行行改改““字字号号””
主管部门称完全按照上级规定来执行

德城区多家老诊
所遭遇“被改名”，有经
营业主认为，此举既给
市民带来不便，同时也
让多年的品牌受到影
响。德城区卫生局相关
负责人解释，让诊所的
门牌匾统一样式符合
国家的相关规定，是为
了山东省提出的诊所
规范化建设，同时也是
一种社会监督行为。

名称往往被看作
一个事物形象的重要
组成部分。我们常常夸
奖某某地方有文化、有
内涵，而第一印象，往往
是从名称开始的，就像
接触一个陌生人，第一
印象往往是他的外貌，
接触以后才能知道这个
人的人品、性格等等。

诊所规范化建设
是好事，要求统一样式
也合乎规定。但是一个
已经被市民熟知的老
字号，硬要求将它们统
一样式，不管这个名字
多么的富有内涵，不管
当初起这个名字动了
多少脑筋，甚至不管这
个名字被人叫了多少
年，当下的门牌匾一定
要按照统一样式来，这
样的规定，未免有画蛇

添足之嫌。
医疗是与民生息

息相关的大事。提高医
疗服务质量、提升医疗
水平已经成为所有医
疗从业人员的共识。但
是，改了招牌不见得就
能提升医疗水平，反而
会给经营业主增加了
不必要的成本负担。

要知道，“老字号”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
形的。医疗行业的“老
字号”，需要高的医疗
水平，需要好的医疗服
务质量，当然，如果具
备了这样的条件，曾经
受惠的市民会将这个

“老字号”传播下去，那
么这样一个“老字号”，
就有了它本身的价值，
这样的品牌也就是一
种财富，如果硬要把

“老字号”改掉，难免会
带来一定的损失。

规范化建设是社
会进步的标志，它合理
合法，但是在合理合法
的基础上，是不是应该
更要“合情”？不管什么
建设，市民的利益是最
终的目的，如果在基本
规范化的基础上，能做
到便民利民，岂不是更
完美？

本报记者 王乐伟

14日，德城区的陈强(化名)拨打
本报热线反映：他的口腔诊所已经开
了十年，店名一直沿用开业时的名字，
可今年9月份，德城区卫生局告知其必
须更改名称，更改后的店名应以法定
代表人的名字为诊所名称，门牌匾也
要进行更换。

陈强2003年在德城区注册了一
家口腔诊所，当时将诊所命名为“乐

佳口腔诊所”(化名)。十年间，陈强
有了不少固定的顾客，生意也越来
越好。

据陈强介绍，2013年之前，他的诊
所一直由德州市卫生局管理，今年刚
划归到德城区卫生局管理。9月份，接
到德城区卫生局的通知，要求他更改
店名，更改后的店名必须以法定代表
人的名字为诊所名称，也就是他现在

更改的“陈强口腔诊所”(化名)。
“店名是品牌，本身就是财富，现

在我是法定代表人，店名用我的名字，
按这个规定，以后我的孩子继承，还要
更换店名，这样怎么传承老字号品牌
呢？”陈强对这个要求很不解。更换
新的店面牌子花了千元左右，在他看
来，更改店名更多的是对品牌的影响，
远远大于一千元钱。

无独有偶，湖滨南大道一诊所老
板苏先生说，他的诊所是三年前注
册的，也是今年才从德州市卫生局
划到德城区卫生局管辖，也接到了
通知，要求他将门牌匾改成法定代
表人的名字。

“我这诊所才开了三年，虽然没有
年数较久的店面影响大，但也受到了
影响。”苏先生说，更改后的诊所名称
和之前并没有本质区别，这样的更改，
只是增加了额外的成本。

记者调查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德

兴中大道、东风路等多家口腔诊所进
行了门牌匾更换，不管是老店还是新
店，店名都由法定代表人和诊疗科目
组成。部分诊所负责人质疑“用了这么
多年都是‘符合规定’的，怎么现在就

‘不符合规定’了？”

记者就此采访了德城区卫生局
医政科负责诊所规范化建设的魏科
长。她说，此前也收到过类似质疑，
但卫生局完全是按照国家和省里的
相关法规进行。

魏科长解释，2011年，山东省就有
文件规定要诊所规范化建设，而诊所
规范化建设的其中一项就是按照统一
样式命名，而德城区现在的诊所统一
样式就是“德城+诊所名称+诊疗科
目”。魏科长提到的山东省颁发的文件

是《山东省规范化诊所建设工作方
案》，记者看到，方案中规定“设区的市
级卫生行政部门要统一规定辖区内诊
所门头匾式样。门头匾内容至少包括
诊所名称、诊疗科目、编号、发证单位、
医疗机构标志等内容”，并没明确规定
诊所名称必须是法定代表人的姓名。
针对此疑问，魏科长说，除了山东省的
文件，德城区卫生局的依据还有国家
颁布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这个条
例的第四十一条规定了医疗机构的命

名必须符合的原则，其中一项是“国家
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者
个人设置的医疗机构的名称中应当含
有设置单位名称或者个人的姓名”。

为什么有些诊所归市局管理时，
原名称并没有要求更改，归区局管理
后，就要求更改名称？魏科长称，她不方
便多说，但是只要是德城区辖区内的诊
所都应该是统一样式。对于年数较久的
老店，最大的通融是诊所可以有第二名
称，但门牌匾必须按统一样式来。

记者调查>> 多家诊所出现类似情况

部门回应>> 主管部门解释个中原因

市民反映>> 10年的诊所被要求改名

规范化管理别忘便民利民
本报记者 王乐伟

记者快评经营多年的诊所一直沿用开业时的名字，可最近却接到了德城区卫生局要求更改店名的通知，这一通知
让多家诊所的负责人有些摸不清头脑。一边是店主想要沿用老字号的需求，一边是卫生局规范管理诊所的需
要，缘何“强制改名”，记者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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